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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Japan'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Villages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s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徐  素    XU Su

从城乡关系的本质看，日本的城乡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体化时期。由于中日两国的农耕文化及城乡关系的起点具有相似性，

因而在我国当前的城乡发展实践及制度建设中要尤其关注日本的经验。首先回顾日本城乡发展的演进历程，认为其工农、

城乡关系相应经历了从“以工补农、以乡育城”、“工农平等”、“工农协调”、“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到“以城养乡”的变化；

进而对日本地方行政及治理方面的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和介绍，认为与地方行政结构相匹配的财政平衡制度及事权划分，

以及明晰的地区间、城乡间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在日本城乡发展治理中有着重要意义；然后以东京多摩地区的町村为例，

介绍其乡村发展和治理状况；最后探讨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Japan has realiz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idering the similar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primary urban-rural relations shared 

by China and Japan, Japanes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s highly valuable 

to Chin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The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Japanese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is introduc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the fiscal system and the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level of governments are clearly matched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Japan. Tama area of Tokyo is a case to illustrate detaile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lso discussed.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本质在于城乡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趋于一致，同时也表现为现

代生活方式和契约观等在城乡的传播和普及。

以此准则去观察日本，可发现其城乡差距已经

基本消除。就城乡关系的本质而言，日本的城乡

发展可谓已经进入了一体化阶段。城乡发展一

体化也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加之中日两国的

农村发展、农耕文化以及城乡关系的起点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本文考察日本的城乡关系

演进历程、制度建设及治理模式等，旨在为我国

日本的城乡发展演进、乡村治理状况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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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城乡发展实践及制度建设提供借鉴。首

先回顾日本城乡发展的演进历程，进而对日本

地方行政及治理方面的制度和体制等做梳理和

介绍；然后以东京多摩地区的町村为例，介绍日

本乡村发展和治理的现实状况；最后探讨对我

国的借鉴意义。

1　日本城乡发展历程回顾

日本从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

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其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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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或时期：（1）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

变阶段，（2）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阶段，（3）工业

化和城市化恢复、发展及主导期，（4）城乡差距

扩大期，（5）城乡发展一体化时期，（6）郊区化

和新的过疏化现象出现时期（图1）。其工农、城

乡关系则相应经历了从“以工补农、以乡育城”、

“工农平等”、“工农协调”、“以工补农”、“以工促

农”到“以城养乡”的变化。另一方面，其城乡

人口分布的现实状况则是大都市圈的集中化和

乡村的过疏化。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

同的经济、空间等调节措施，以应对城乡发展的

各种失衡（表1），曾取得过一定的成效（表2）。

1.1   1920年以前: 农业国家及向工业国家

        的转变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明治维新之前的纯农业经济

体和明治维新之后向工业国家转变两个时期。

18世纪以前的日本是个较为落后的封建农业社

会；自明治维新后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开

启了向工业国家转变的进程。这个阶段的城乡

关系可称为“以农补工、以乡育城”，即其工业

化、城市化是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汲取农业剩

余来获得发展的。如在1900年的政府全部间接

税收入中，农业税所占的份额高达67.9%；1920

年降低到了48.3%[4]。

这段时间的农地制度仍然延续以地主土地

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1]。日

本政府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亦推出了

“劝农政策”和创造了“明治农法”，实现了农

业生产技术的改良，提高了长期以来相对落后

的农业生产水平；通过耕地开发和整理，耕地面

积大幅增加[5]。至1920年前后，日本耕地总面积

已增加至500万hm²[6]。

农业成长支持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

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初期发展；明治维新后日

本的城市人口在缓慢增加，城市化率从1889年

的10%上升到了1920年的18%。同时，在乡村也

开始了政治现代化及普及公共服务的进程。为

了将“町”“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地方政体，中

央政府于1888年开始主导第一次町村大合并，

即史上的“明治大合并”。在明治大合并之前，

町村的规模较小（100户以下的町村占70%左

右），以至难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大规模的合

并之后，之前属于自然共同体的町村被转换为

一级行政体，基本可以行使征税、土木（基础设

施建设）、国小义务教育等职能，从而也奠定了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基础。

1.2   1920—1940年: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阶段

1920—1940年是工业带动城市化发展阶

段。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产业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1920年代更是开始进入重化工

业发展阶段。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导致人口向

城市集中；特别是1937年后，劳动力加速向重工

业城市集中，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工业带四

大工业带形成并快速发展[7]。

耕地面积通过耕地整理继续增长。1922

年，以府县制定的《用排水改良事业补助要领》

为契机，以西日本为中心，推广“用排水改良事

图1　日本城乡发展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城镇化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参考文献[1]，由作者整理自绘。

时间（期末城
市化率） 阶段特征 城乡关系 时代背景 农村发展的关键措施

1920年以前
（18.0%）

农业化及向工业国
转变阶段

以农补工；
以乡育城

明治维新；地主土地
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
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

第一次町村大合并；
耕地开发和整顿；推

行“明治农法”

1920—1940年
（37.9%）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阶段 工农平等

一战后短暂和平期，
工业化进入重化工发
展阶段，劳动力加速
向重工业城市集中

农地改革，拉开了日
本农业小农经营的序
幕；减轻农业税；普

及基本公共服务

1940—1960年
（63.3%）

工业化和城市化恢
复、发展、主导期 工农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迅猛的工业化和农村

现代化同时实现

第二次町村大合并；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基本消除；扶持基

层农协

1960—1970年
（71.9%）

城乡差距扩大、过疏
过密矛盾凸显期 以工补农

对工业发展过度倾
斜；日本成为继美国
之后第二大经济国

谋求缩小城乡差距、
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
展等目标的综合措

施；由经济增长社会
向福利社会转换；通
过价格支持实现工业

剩余回流农业

1970—1990年
（77.3%）

农业、农村复兴，农
工一体化时期 以工促农

两次石油危机；经济
增长放缓，进入后工

业时代

试图通过在农村发展
工业等产业来克服过
密化和过疏化问题，
减小地区、城乡差异

1990年至今
（93.5%）

郊区化和新的过疏化
现象出现 以城养乡

大规模城市化完成，
三大都市圈发展出

现分异
第三次町村大合并

表1  日本不同阶段的城乡发展特征及政府采取的重要措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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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补助各地“推广水田干田化作业，盐水选

种，引进新式农具，大力发展灌溉事业”[5]。这一

阶段后期的农地改革拉开了日本农业小农经营

的序幕。1938年出台《农地调整法》开始了农

地改革，旨在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和土地租佃

制为基本框架的封建土地制度，创设自耕农，实

行农地私有；这一改革为战后以家庭为单位的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1.3   1940—1960年: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恢复、

        发展和主导期

这一阶段分为1945—1949年的战后经济

恢复期和1950—196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期。在

二战中，日本出现了耕地抛荒和城市发展停滞

等现象。战后进入了经济恢复期，由于海外市

场萧条，国内赋税增加，工农业发展曾较艰难。

1950年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

济依靠出口迅速走上了扩大再生产和现代化之

路，重化工业、商业和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在大城

市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再次集聚。

这段时期的日本不仅造就了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奇迹，也实现了以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的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二战后，日本先后进行了两

次农地改革，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将其卖给农

民，在根本上实现了由封建土地制度向以自耕

形态为主体的现代土地制度的转变。为了提高

农业生产率，1949年出台了《土地改良法》；

通过利用和改造山区，增加可用农地面积；为了

保护自耕农利益，在农地制度上严格限制土地

产权流转。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

率提高，农民收入增加；1955年之前，农民收入

基本高于城市职工。但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工

农从业的收入差距发生了逆转；1960年之后，由

于大米生产过剩，农民收入更是开始下降。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给町村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和瓶颈。在1946年的新宪法基础上，1947年

颁布的《地方自治法》强化了市町村的自治地

位；随后于1953年开展了第二次町村大合并，

即“昭和大合并”。此次合并扩大了町村的治

理规模，町村服务范围从明治大合并之后可有

效经营国小义务教育扩大到有效经营新制初

中，基本人口标准从“300—500户”扩大到

“8 000人”。同时，消防、警察、基本社会福利与

保健卫生等事务也被下放到了市町村这一层

面的自治体。

1.4   1960—1970年: 城乡差距扩大、过疏过密

         矛盾凸显期

196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工

农业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社会的“空间结构”

发生巨变，城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

问题出现并加剧[8]。

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口、产业向大城

市集中的全国城市化进程，工业的迅猛发展引

发工农收入、城乡差距的拉大，乡村迅速衰落[9]。

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50 

km半径内居住了3 300万人，即32%的人口集中

在日本1%的国土内。1960年代由农村转移出

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保持在年均75万—80万人

的规模，其中40%—60%属于离土又离乡的“离

村”型转移；甚至到1965年以后，负有家业继

承任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10]。此外，1960年代

末由于价格支持，出现了大米生产过剩现象，随

后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农业人口进一步流向城

市和非农产业。年轻人锐减、夫妇长期分居、老

龄化等问题在日本农村可谓越发严重；过疏地

区经济萎缩，财政能力下降，公共服务能力也下

降，传统习俗和文化亦衰落消逝。

其间，日本政府认识到了工农差距和地域

差异的问题，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发展农

业、平衡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表3）。

1.5   1970—1990年: 农业、农村复兴，“农工

        一体化”时期

这一阶段因受到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

危机的冲击，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鉴于城

市地区的“过密化”和农村地区的“过疏化”

现象同时出现，政府曾设想将工业引入农村地

阶段 期末城市化率（年
均增长绝对值）

期末三大都市圈①集中
人口（万人）

（占全国比重）

市町村数量（市：町：村）
（个）

町村平均规模
（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1920年
以前 18.0%（—） 2 926（52.70%）

1888年合并之前：町村总数
71 314；

1888年合并后：39
（市）:15 820（町村）

合并前550；合并后
2 400

1885年：1.32
1920年：2.60

1920—
1940年 37.9%（1.00%） 1922年: 91:1 242:10 982 1930年：3.13

1940—
1960 年 63.3%（1.27%） 5 264（56.35%） 1956年：495:1 870:2 303 合并前1 400；合并后

11 500 二战后保持在1.50左右

1960—
1970 年 71.9%（0.86%） 1962年：556:1 935:981 1961年：1.44

1969年：1.07
1970—
1990 年 77.3%（0.27%） 1985年：651:2 001:601 1972年：0.97

1990—
2015 年 93.5%（0.65%） 2000年：8 229

（64.84%） 2010年：786:757:184 未设定明确的人口
规模 1990—2008年：0.86—0.97

表2  日本不同阶段的城乡人口集聚特征及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城市化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都市圈数据来自参考文献[2]；市町村合并数据来自日本总务省，http://www.soumu.go.jp/kouiki/kouiki.html；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自

参考文献[3]。

①此处都市圈采取广义的都市圈范围，具体见参考文献[2]。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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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而催生了一系列工业、农业政策和空间政

策，试图克服过密化和过疏化问题，以缩小地区

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

日本政府曾于1970年、1980年、1990

年、2000年分别出台了《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

施法》 《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 《过疏地域

活化特别措施法》和《过疏地域自立促进特别

措施法》，试图通过实施一系列“过疏对策”以

减缓过疏化进程。为了使那些想弃农外出的人

可以就地转向从事第二、三产业，1971年专门

制订了《农村地区导入工业促进法》；1972年

出台的《工业重新布局促进法》，则是希冀将大

规模工业等（指工业、公路货运代理、仓储业、

包装业和批发业）导入农村地区。在当时的全

国3 248个市町村中，除了大城市周围、新兴产

业城市和人口较多的城市外，将其余2 596个

市町村划定为“农村地区”。中央政府对这些

地区提出了发展工业的指标，即“到1975年

产值约九万亿日元的工业企业迁入，需占地约

一万五千公顷，新就业劳动力约一百万人，其

中六十万人将从农业劳动力中抽调”[11]。“农村

工业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选择地重点

开发，如在已有某些城市设施的地区建设工业

区，对建厂做出全面安排；另一种是工厂分散在

农村，所谓“一村一厂”制，作为过渡形式。

此外，政府仍继续推动发展现代农业。至20

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农业已基本实现了从

耕作、插秧到收获的全面机械化[12]。1980年，日

本政府在《农振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增进农

地利用法》；该法在把全国土地均作为“农业振

兴地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土地产权转移范

围拓展到开发用地、混木林地和设施用地，并逐

渐放宽认定农业生产法人的条件。

1.6   1990至今: 郊区化和新的过疏化现象

        出现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的城市化进

程放缓；相对上一时期的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

疏化现象，这一时期全国的城乡空间出现了一

些新的特征和趋势，包括东京圈的集中化、都市

圈的郊区化以及新的乡村过疏化现象。

1960年代开始的都市过密化现象主要是

指战后大规模的人口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

都市圈的流动，都市的“过密”是与边远农村、

山村和渔村的“过疏”相对而言的。1990年代

则出现了东京圈的“一极集中化”现象：1992

年，以东京为中心的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以

国土全部面积的3.6%承载了全国25%的人口

（约3 000万人）；同时，关西圈和名古屋圈则停

止了过密化的演进态势，甚至出现了郊区化和

都市过疏化现象[13]。

同时，乡村的“过疏化”现象则从1970年

代的“年轻人流出型”向“年轻人流出型＋少

子型过疏”转变。过疏现象的背后，以前主要是

大量年轻人告别乡村流入城市；现在则既是年

轻人流出乡村，亦是少子化、无子化所导致[14]。

第三次町村大合并即“平成大合并”在这

样的背景下展开。鉴于“少子高龄化”现象日

益严重，为了确保服务水准及保证税收，地方自

治体需要一定的人口密集度和人口规模来满足

运作需求。平成大合并始于1999年，执行至2010

年3月底，市町村的数量从3 229个降至1 727

个。前两次大合并具有明确的规模设定，分别为

小学教育的覆盖范围300—500户和国中教育的

表3  1960年代日本政府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平衡地区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措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年份 主要措施 主要目标

1961 《农业基本法》

缩减工农之间收入差距，通过转变传统小农生产与分散化经
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财政补贴等方式（据相关

研究，日本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各种政府补贴），提高农
业劳动者收入

1962 修改《农地法》 废除土地保有面积的上限

1967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产业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向福利社

会转型
1968 创设综合资金制度 振兴农业和农村
1969 出台《农振法》 划定农业振兴区域，振兴农业和农村

1970
再次修改《农地法》和

《农协法》；出台《农业
人养老金法》

撤销对地租和土地租用面积上限的限制；提高农民生活保障
水平，初步建立了农业从业人员养老金制度

图2　一般市町村的行政组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7]。

注：役场相当于公所、办事处。

资料来源：东京都町村会印刷手册，平成28年度版。

图3　东京都桧原村役场组织图（左）、奥多摩町役场组织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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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8 000人左右，但平成大合并并没有设

定明确的人口目标。平成大合并进一步扩大了

地方的权限，强化了地方财源及行政能力，人事

与公共设施的支出负担趋于合理，并与居民生

活圈的扩大相适应。

但新近的考察发现，日本的乡村衰落趋势

似很难逆转。一直到当下，日本乡村面临的主要

问题仍然是老龄化和过疏化，以及由之而生的

乡村社区衰败问题[15]。

2　地方行政及治理结构

日本能保持城乡平等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福

利水平，一是有高度发达的国民经济作为保障，

二是有赖于地方行政和乡村治理结构。其中与

地方行政结构相匹配的财政平衡制度及事权划

分，以及明晰的地区间、城乡间的财权和事权关

系，在日本城乡发展治理中有着重要意义。

2.1   地方行政结构

（1）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

日本政府体系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

3个层级，都道府县是包括市町村的广域地方行

政机构，负责广域行政事务；市町村是与居民直

接相关的基层地方行政机构，负责与居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事务。日本共有47个都道府县；市町

村总量达1 718个，其中有790个市（包括指定

市）、745个町、183个村（截至2015年1月1日）。

各层级政府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1947年宪法和地方自治法规定，各地方公

共团体具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

的权能，彼此之间是“并列和平等的关系”[16]。

市町村是最基础的地方行政单位，有处理自治

事务、制定条例或规则等自治立法权限。市町村

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大体上，设“市”的要求是

人口在5万人以上并需满足其他条件，设“町”

则需要具备都道府县条例所规定的条件。此外，

还有为特定目的设置的特别区（即东京都23

区），以及组合、广域组合等特别地方行政机构。

东京都除设23个特别区，还设有普通地方

行政机构39个，即市町村（26个市、5个町、8

个村）。东京都与域内市町村的行政财政制度

与一般道府县相同，即东京都政府负责广域性

事务，市町村政府负责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事务。

（2）市町村的行政机构

市町村的机构，包括作为决议机构的市町

村议会，作为执行机构的市町村长，及各种行政

委员会（图2）。首长（市长、町长和村长）以及

议会议员，皆由居民选举产生。基础的行政科室

包括会计科、企划科、总务科、住民科、环境科、

都市计划科、福祉保健科、产业观光科等，可根

据各町村的具体情况进行设置。如位于东京都

多摩地区的桧原村以林业为主，即设置了森林

管理事务科；而奥多摩町为吸引年轻人定居和

发展观光旅游，则设置了年轻人定居对策室和

观光产业科（图3）。行政委员会包括教育委员

会、监察委员会、固定资产评估审查委员会、农

业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等。除教育委员会，

其他委员会一般由其他科室兼务。

（3）町村会

町村会是东京市政府下辖的常设机构之

一。东京都共有3个町村会，分别为东京都町村

会、西多摩郡町村会和东京都岛屿町村会，管辖

范围覆盖了整个东京都的町村。町村会定期召

集町村代表讨论地方事务，然后向上呈报；事务

范围包括收税、地方建设规划等等，具体涉及：

①町村之间的协调，上下级的交流；②当町村当

地的税收满足不了地方建设需求时，作为向上

联系的窗口，向东京都和国家提出财政援助申

请；③为了振兴地方产业，开展不同的调查活

动，负责町村之间的信息交流；④防灾设施、福

利设施、老人照顾等具体事务；⑤与全国其他地

区的町村会相互联系，或联合起来向中央提出

要求。

（4）农业协同组合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目前的农

协是战后依据《农业协同组合法》于1948—

1949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组织；该组织目

前约有3 574个基层农协、47个县经济联合会

和1个中央联合会。下级农协组成了完备的流

通服务网络，覆盖了整个日本农村[18]。农协的作

用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小规模所有、大规

图4　奥多摩町（左）和桧原村（右）2015年财政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东京都总务行政部，http://www.soumu.metro.tokyo.jp/05gyousei/okutama.html。

图5　东京都税收体系
资料来源：都税指南2016（平成28年度），东京都主税局，

2016年9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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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营”的方式促进效率提高，增加农业收入。

农协提供的服务涉及农户生产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制订农业规划、集中销售农

产品、统一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提供信贷资金支

持、开展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业务等，甚至一些

地方取代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为

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发挥了积极

作用[19-20]。但日本农协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

题。例如政府的惠农政策逐步减少，对农协的扶

持和支持政策也在减少；此外，近年来农协组织

的行政化和赢利化倾向也引起农民及政府的不

满，从而加剧了农民、农协和政府以及农民、农

协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

2.2   地方交付税和国库（都道府县）支出金

         为核心的财政平衡制度

日本市町村政府的财政来源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地方自主征收和筹集的地方税、地方

债等；另一类则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获得的地

方财政收入，诸如地方交付税、地方让与税、国

库支出金、都道府县支出金等。各自治体的地方

自主收入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而差距很大，通

过财政平衡制度可弥补地方自主财源的不足，

保证城乡居民、不同地区居民都能享受到同样

的行政服务，是其能够提供城乡平等的服务水

平的制度基础。财政平衡制度具体主要包括地

方交付税制度和国库（都道府县）支出金制度，

前者以平衡地区间财力为目的，后者以实施国

策为目的[21]。以东京都的奥多摩町和桧原村为

例，由于经济萎缩，人口大幅减少，地方财政难

以自我平衡，所以前者第一类和第二类财源占

比分别为13.5%和74.8%，后者则分别为7.7%

和83.9%（图4）。日本农村的町村财政主要靠

转移支付可见一斑。

中央政府与所有地方政府的税源分配比例

为3 ︰ 2（图5），但是因为中央政府有大规模的

财政转移至地方政府，所以在实际支出上，中央

政府与整个地方政府的比例约为2︰ 3[22]（图6）。

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中央财政的支

出重点是社会保障相关经费、国债费和对地方财

政的转移经费；都道府县的支出重点是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林水利事业经费；市町村的支

出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及社会福利

支出经费；位于中间层次的都道府县和位于基

层的市町村共同担负着基础教育发展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职能。总体而言，都道府县较侧重于地

方经济服务，市町村则侧重于居民生活服务[23]。

2.3   各层级政府的明晰事权划分

以清晰的财政支出为保障，在安全、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日本

各级政府有明确的事权划分。除了外交、国防和

司法、社会保障等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事务以外，

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福利、卫生保

健、土木建设、产业振兴、消防、警察等工作实际

上都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和市

町村）共同承担，并且这些事务的具体实施工

作大部分是由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团

体负责[24]。上文提到的财政平衡制度，为事权财

权的对应提供了有效保障。

3　乡村发展与治理的现实状况：以东京多

       摩地区为例

3.1   发展背景

2000年以后，日本进入高度城市化时期，

城市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农业产出也维持低

速增长甚至停滞。2015年城市化率93.5%，总

人口为1.27亿，其中农民为825.5万人，并且从

2000年开始人数在持续快速下降（图7）。1990

年代以来的东京圈“一极集中化”现象仍在继

续，人口呈净流入状态，甚至存在大量来自周边

府县的通勤人口；在此态势下，东京都的农村也

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过疏化问题，乡

村社会在持续衰败[25]。下面以东京多摩地区的

町村为例，介绍其乡村发展和管理状况，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日本农村发展与治理的现实情形。

东京都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球

城市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城市之一，分为东京区

部（23个区）、多摩都市部（26市）、多摩山村部

及岛屿地区（13町村）（图8）。至2015年底，东京

都总人口为1 349.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

中23区部为924.1万人；市町村地区为425万人，

其中岛屿村2.6万人。辖区内，多摩山村部是典型

的乡村地区，多摩都市部则从东向西呈现高密

度都市区—低密度都市区—山村地区的过渡景

观，东京区部是典型的高密度大都市区。为促进

经济增长，东京都及都市圈一贯推行以发展二、

三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使得农村地区主要资

源和人力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在东京近郊和远郊

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核心城市吸收，远郊

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乡村普遍存在农地不断

缩小和退耕农地增加的现象[25]。根据2010年的

国情调查，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0.4︰ 15.2︰

70.8，从事农林渔相关职业的仅为2.3万人。

3.2   乡村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福利维系

即使乡村社区在衰败，但农村地区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仍较为完善，农村与

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福利水平相当。以桧原

村为例，其拥有合乎标准的教育、文化、卫生、福

利等设施；拥有小学1所、中学1所、图书馆1座、

图6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

图7　196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8　东京都土地利用现状图（2012年，不包括岛
部）及本文案例区位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东京都都市整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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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2座。即便居民点布局非常松散，其污水

收集处理率依然达到了92%以上。

在教育方面，日本于1947年出台《基本教

育法和学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年限从6年提

高到了9年，以实现全民基础教育。1980年代

普及高中教育，40%农村适龄学生能够进入大

学深造。此外，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的职业技

术教育。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时参与，形成了分层

次、有重点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9]。

社会保障体系则在1960年代初实现了城

乡全覆盖。1946年出台《生活保护法》之后，

日本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

系[26-27]。1959年颁布《国民健康保险法》，要求

1961年4月以前全国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

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必须强制参保，至此实现了

全民医疗保险；同年颁布《国民年金法》，将原

来未纳入养老保险的农户、个体经营者强制纳

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28]。也就是说，日本在1960

年代即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国民最低生活保障

体系、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

3.3   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桧原村

桧原村位于东京多摩地区西部，是东京都

地区唯一的陆域村（其余7村均为海岛村），

与东京中心新宿距离50 km。全域面积105.41 

km²，在东京都内排名第三；其中93%为林地；

人口密度为20.9人/km²。战后人口最多时曾达

6 000多人，现在全村共有居民2 323人；沿北

川溪和南川溪形成26个居民点，在村役场周边

形成一处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域，设有超市、2

个共可容纳220人的养老院、地域交流中心等

公共服务设施。

桧原地区山林条件较好，人类的活动减少

导致野生动物数量大增，每年吸引观光者达35

万人次。目前农林生产规模极为有限。本地居民

中的就业人口九成在外工作；本地从业人员主要

集中在林业加工业以及因旅游而兴起的第三产

业领域，仅有54人从事第一产业（主要为林业）。

图9　中日城乡发展阶段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1　日本全国（左）、东京（右）农户务农、兼业比重（2016年）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年鉴平成29年（2017年）。

图10　中国农户从事专业务农、兼业、非农工作的
比重（2015年）

数据来源： 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桧原村是现状日本农村的缩影，面临人口

减少、农村社会衰败的新过疏化过程。老龄化现

象极为严重，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到46%以上；按照目前趋势，预计20年后全村仅

为1 000人。政府为了留住和吸引年轻人、复苏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财政扶持、提供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不断做出努

力，比如增加公共交通频次、新建超市、提供租

房及各种补贴等方式，但仍然无法阻止人口减

少的趋势。

4　若干借鉴

综上，日本的城乡关系经历了由“以乡育

城、以农补工”到“以工促农” 、“以城养乡”的

过程；一定程度上，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

程，遭遇了相似的问题，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过

大、乡村的空心化以及衰败等。就城乡关系的本

质而言，日本的城乡发展已进入一体化阶段，这

也正是我国现阶段城乡政策的基本指向。日本

在其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中的制度建设及治理模

式，对我国当前的城乡发展实践及制度建设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下面从发展路径和制度建设

方面做探讨。

4.1   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及政策干预的“切

         入”时间

多数国家都曾采取城乡有别的政策措施，

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重视农村的发

展和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最终希望实现城

乡无差距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即“城乡发展一

体化”。日本在1960—1970年代基本消除了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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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根据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的阶段

特征与发展诉求，将1949年以来我国的城乡发

展分为5个阶段，即初始阶段、起步阶段、不平衡

发展阶段、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阶段[29]。回顾本文在首章梳理的日本的城乡

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的城乡发展经历

了极其相似的演化路径（图9）。总的来说，都经

历过传统农业国家及向工业化国家转变阶段、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阶段、城乡差距拉大的不平

衡发展阶段和以农村复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为目标的时期。不同的是，我国建国后一段时期

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在对农村和农产品的索取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资本

持续外流、农村劳动力却被禁锢在农村尤其是

第一产业，且农民并不能够通过对土地的再配

置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显著影响了社会财富

的分配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劳动力持续外

流，但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半城镇化”现象，

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城镇化进程。以上两个

因素造成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城乡冲突“提前”，

在城镇化率达30%之后一系列城乡差距过大

带来的矛盾即“凸显”（日本则是在城镇化率达

63.3%时才进入这一时期）。

对比之下，战后的日本在造就了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奇迹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业和农村

的现代化。1970年日本进入农业农村复兴时

期和农工一体化时期，这时日本的城市化率约

72%，即7成居民生活在城市，只有3成居民生

活在农村，并已经过两次较大的町村合并，政

府有财力大量投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大幅提高建设标准，通过工业积累

的大量资金对农业进行价格补贴、对农民进行

收入补贴。

因此，我国在城镇化率为50%的时候提出

城乡统筹发展，并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目标，是

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相比日本，

现阶段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压力仍

然较大。因此有学者提出，农村聚落仍然要进一

步“精明收缩”[30-31]，当我国城镇化率达70%左

右时，才能够真正用“以城带乡”战略实现可

持续的城乡发展的一体化。

4.2   完善对乡村的财政转移制度, 理顺事权

         财权匹配问题

日本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

全国各区域、城乡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以地方交付税为核心的财政平衡制度在缩小区

域、城乡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1960年代

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巨大的地区、城乡发展差

距时，作为一般预算转移支付的日本“地方交

付税制度”弥补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距，使

全国统一标准在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等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得以实现，并保证了农民收

入，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对于我国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对城乡一

体化本质的认识，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在

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的一体化。其次，

需要形成客观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财政平衡

制度，在缩减政府层级基础上，理顺地方政府与

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财政关系，形成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全国标准、计划和监管执行体系[32]。

4.3   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重功能

从1950年到1975年短短20年时间，日本完

成了农业现代化过程。日本农协在发展过程中

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为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

在大量农户小规模经营、长期存在大量农

户兼业的现实条件下（图10-图11）。日本政府

逐渐加强了对农协的支持力度，形成了基层、

中层和全国3个层级的网络组织系统，最大限

度地调动了组织资源，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并

形成了农协的集团性生产力，承担经济、社会、

政治等多重功能。我国的专业合作社大都限于

村乡范围，明显缺失上层结构，缺乏横向的信

息采集和市场分析功能[33]，更没有承担部分公

共服务职能的能力，需要自上而下的机构设置

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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